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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5_B7_9E_E5_c26_515671.htm 一、面试范围和对象 

参加全州统一组织招录机关公务员笔试在最低合格控制分数

线（考两科的非公安职位为114.05分；考三科的公安职位

为161.05分。下同）以上并入围面试的人员。笔试结束后，各

个招考职位根据考生笔试成绩（含加分），在最低合格控制

分数线以上按1：2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每个招考职

位的面试人员。面试人员中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

格，空缺人员在最低合格控制分数线以上按笔试成绩（含加

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二、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

间：2008年11月8日9日。 面试地点：宾川县教师进修学校。 

三、面试内容、方法和程序 (一)面试内容。 面试主要测评应

试人员适应职位要求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包括与拟任职

位相关的知识、经验、能力、性格和价值观等情况。面试内

容分为若干测评要素，主要包括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应变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

、自我情绪控制、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举止仪表

和专业能力。 (二)面试方法。 1、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

面试时由主考官逐一向应考人员提问，主考官提问时要用语

准确、简单明了，其余考官可围绕主考官的提问内容追问；

面试人员回答问题时应简明扼要，条理清楚。 2、今年的面

试设立两个考场，面试评分考官实行100%的异地交流。面试

时，每场考官由8人组成，其中：1人为我县的考官，担任主

考官（只提问，不参加评分）。7人为外县交流到我县的考官



，负责评分。为使面试工作严谨、规范、客观、公正，主考

官及其他考官均采取抽签的方式随机确定。即：从我县的5名

考官中以抽签的方式随机确定2名分别担任两个考场的主考官

（其余3名为备考主考官）；从外县交流到我县的考官中采取

抽签的方式随机确定每组的7名考官。由于同一职位参加面试

人数较多，一组考官一个场次不能完成面试工作时，采取同

一组面试考官分不同场次进行。 考官从面试开始至结束，上

交通讯工具，并实行全员封闭。 （三）面试程序 1、面试试

题由州面试考官委员会命制。 2、组建面试考官委员会。 宾

川县面试考官委员会由经省、州组织培训并取得《面试考官

证书》的人员担任。根据大人通〔2008〕50号文件精神，由

州人事局统一安排，外县交流到我县的考官和我县的5名考官

组成2008年面试考官委员会。 3、面试的组织实施和结果公布

。 面试工作在县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组（以下简称领

导组）的领导下，由县人事局负责组织实施。面试考生实行

临场代码制。即：在面试前由每组监督、记（统）分人员集

中该组应考考生进行抽签，抽签结果由考生签名，确认出场

顺序。由于同一职位参加面试人数较多，一组考官一个场次

不能完成面试工作的考生，需于面试前一天（即：11月7日）

到指定地点按照每场面试核定人数抽取具体面试时间，面试

顺序号在临场面试前抽取。 在面试过程中，考生不得提及自

己和父母的姓名，只提代码；考官使用的面试评分表同样只

填代码，不填姓名。姓名由记（统）分人员在计分时填写。

考生成绩按百分制，每个要素采取10分制的方法评定。在综

合计算面试成绩时，按每个要素成绩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

最低分后，求出平均分、再按各要素权重进行换算（保留四



位小数），进而求和得出面试成绩（保留两位小数）。每场

面试结束后，当场公布面试成绩和合成成绩，考生须在《大

理州2008年公开考录机关公务员面试成绩统分表》中对应自

己的成绩签名确认。 四、面试要求和录用标准 （一）面试要

求 1、考官面试时要公道正派，严格按评分标准公正、客观

、准确打分，并按《宾川县公务员面试录用规则》规定操作

。 2、监督组对整个面试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 3、涉及招录

人员的单位，如需旁听，请于面试三天前，出具书面申请，

报经领导组同意，方可派出招录单位主要领导12人参与招录

该单位人员当天当场的面试旁听，旁听人员不得迟到和中途

退场，旁听完本单位考录人员面试情况后即可离场。 4、进

入面试人员面试时必须出具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及《面

试通知书》、准考证，方可参加面试，上交通讯工具并严格

遵守《宾川县公务员面试录用规则》规定，违反规定的取消

面试资格。 （二）考核、体检及录用 1、确定拟录用人员。

按省人事厅《公告》的关于综合成绩计算的相关公式折算后

，依据招考计划数，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拟

录用人员。如出现因综合成绩并列而造成拟录用人员多于招

录职位的情况，则另组成面试考官组进行面试加试确定拟录

用人员。 按省人事厅《公告》中划定的面试最低控制分数线

，面试成绩须在60分以上，方可进入考核体检阶段；若报考

者的面试成绩无法达到60分，则无论其笔试成绩的高低，也

无论是否等额进行的面试，均视为该报考者在该职位的综合

成绩不合格，不得参与该职位后续的考核体检。 2、考核及

体检。对拟录用人员进行等额考核，考核合格者方可进入体

检阶段；遇有不符考核规定的，依次从面试最低控制线以上



，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下一名人员中递补。考核合格

者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进行体检；人

民警察的体检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

的基础上，我省报考公安人民警察职位的身体条件放宽为：

身高，男性不低于1.66米，女性不低于1.58米；裸眼视力，本

科生为4.6（0.4）以上、大专和中专生为4.8（0.6）以上。 体

检不合格者，可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由领导组办公室派人

陪同到上一级人民医院进行复检。体检最终结果不合格的，

依次从面试最低控制线以上，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递补考核体检。 3、体能测试。报考公安职位拟录用人员的

体能测试，按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

进行。体能测试不合格的，依次从面试最低控制线以上，按

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体能测试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4、录用。对考核体检合格（报考公安职位还须体能测

试合格）人员由县人事局提出拟录用意见，报经领导组审核

后，报请州人事局审批录用。 五、加强领导、严肃纪律、精

心组织 面试是整个考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任务繁重，考官委员会、监督组成员和相关工作人

员要在领导组的领导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

认真履职，密切配合，并严格按程序和《宾川县公务员面试

录用规则》进行。在面试工作中应自觉接受监督部门及人民

群众的监督，对违反工作纪律的面试考官及工作人员，要根

据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确保面试工作

圆满完成。 未尽事宜，请与领导组办公室联系。 联系电话

：7147346 监督电话：7142290 更多信息请访问： 考试大公务

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